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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农农规〔2022〕1 号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银保监会关于促进生猪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农牧发〔2021〕24 号）和《农业农村

部关于印发〈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农牧

发〔2021〕27 号)，更好发挥生猪产能政策调控作用，稳固生猪

基础产能，有效防止生猪产能大幅波动，提升猪肉供应安全保障

能力，我厅制定了《广东省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总体要求

以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坚持预警为主、

调控兜底、及时介入、精准施策的原则，落实生猪稳产保供“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逐级压实责任，细化“三

抓两保”（抓产销大市、抓养殖大县、抓养殖大场，保能繁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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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量底线、保规模猪场（户）数量底线）任务，分级建立生猪

产能调控基地，构建上下联动、响应及时的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

机制，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猪肉供应安全保障

能力。“十四五”期间，全省能繁母猪保有量稳定在 190.00 万

头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 171.00 万头，规模猪场（户）保有

量不低于 4500 户，生猪自给率保持在 70%以上。

二、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

（一）下达能繁母猪保有量

省农业农村厅依据省人民政府同意印发的《关于印发

2020-2021 年生猪稳产保供任务目标的通知》（粤农农〔2020〕

102 号）下达各市 2021 年生猪存栏目标占全省目标的比例，以

及统计部门公布的各市 2020 年年末能繁母猪存栏量占全省能繁

母猪的比例，在保持生猪稳产保供任务目标连贯性的基础上，结

合各市生猪生产恢复实际情况，按照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占 50%的

权重，采用因素法将国家下达我省的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控目标，

分解下达到各地级以上市，能繁母猪最低保有量以能繁母猪保有

量的 90%确定（见附件 1）。

我省为生猪主销区省份，生猪自给率要保持 70%以上，随着

“调猪向运肉”转型升级不断推进，生猪跨省调运将逐步减少，

猪肉供应面临较大考验，各地要加快推进生猪产业现代化建设，

发展高质量生猪养殖产能。省农业农村厅将根据各地生猪产业发

展趋势以及生产供应形势等情况，适时优化调整各地级以上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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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母猪保有量及最低保有量，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各地级以上市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

总队的季度数据为基数，根据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

台监测的数据测算得出。

（二）保持能繁母猪合理存栏水平

按照我省生猪产能调控的要求，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动情况

划分为绿色、黄色和红色 3 个区域，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1.绿色区域：产能正常波动。全省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处于

保有量的 95%—105%区间（含 95%和 105%两个临界值）。以市场

调节为主，不需要启动调控措施。保持监测预警工作常态化，定

期发布监测动态信息。

2.黄色区域：产能大幅波动。全省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处于

保有量的 90%—95%或 105%—110%区间（含 90%和 110%两个临界

值）。启动相应调控措施，与市场调节共同作用，促使能繁母猪

存栏量回归到正常区间。

情形一：全省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减少。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处于保有量的 90%—95%区间（含 90%的临界值）时：一是加强

监测预警。强化能繁母猪存栏量监测调度，及时发布生产、屠宰、

市场各环节监测动态信息，引导市场预期，适时增加能繁母猪存

栏量。二是启动增加产能调节机制。省、市、县各级引导和督促

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减缓淘汰能繁母猪、增加补栏等措施，稳定

和增加产能。三是向产能降幅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发预警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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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厅视情况向能繁母猪存栏量降幅较大的市级人民政府

发预警函，要求及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促使能繁母猪存栏量增

加至合理水平。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

情形二：全省能繁母猪存栏量大幅增加。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处于保有量的 105%—110%区间（含 110%的临界值）时：一是

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能繁母猪存栏量监测调度，及时发布生产、

屠宰、市场各环节监测动态信息，引导市场预期，适度减少能繁

母猪存栏量。二是启动减少产能调节机制。省、市、县各级引导

和督促生猪产能调控基地，采取延迟能繁母猪补栏、加快淘汰低

产母猪等措施，压减生猪产能，使其下降至合理水平。

3.红色区域：产能过度波动。全省能繁母猪存栏量低于正常

存栏量的 90%或高于正常存栏量的 110%。强化相关调控措施，促

使能繁母猪存栏量回归到正常存栏水平。

情形一：全省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低

于正常存栏量的 90%（最低保有量）时：加强增加产能引导，省、

市、县各级采取财政、信贷、保险等支持政策措施，遏制产能下

滑势头，恢复和增加能繁母猪存栏量。省农业农村厅向能繁母猪

存栏量低于最低保有量且未采取调控措施或调控不力的市级人

民政府发预警函，督促落实相关支持政策措施。

情形二：全省能繁母猪存栏量过度增加。能繁母猪月度存栏

量高于保有量的 110%时：加强压减产能引导，指导养殖场（户）

优化生猪产能结构，及时淘汰低产能繁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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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异常情况调控

全省能繁母猪存栏量在保有量的合理区间波动，但种猪生产

供应、新生仔猪数量或生猪存栏量出现异常减少等情况时，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研究，采取相关措施，必要时

制定临时性政策措施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上一级农业

农村部门备案。

三、调控生猪规模养殖产能

（一）下达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各地级以上市要对本辖区内现有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户），全数进行备案。省农业农村厅按

照各地级以上市 2021 年 9 月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

平台上报送的在产规模猪场（户）占全省在产规模猪场（户）的

比例，采用因素法将国家下达我省的规模猪场（户）保有量目标，

分解下达到各地级以上市（见附件 1）。

（二）分级建立产能调控基地

各地要依托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对规模猪

场（户）数量进行动态监测，重点监测其生产经营变化情况。

1.建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对年设计出栏 1 万头以上

的规模猪场（户）和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且用地、生态环境保

护、动物防疫等手续完备，自愿申请加入并通过省农业农村厅审

核的，报请农业农村部批准后挂牌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挂

牌猪场每月要及时准确报送存栏、出栏等生猪生产信息，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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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配合开展产能调控工作，同时依法优先享受相关生猪生产支

持政策。省农业农村厅将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组织开展国家级生猪

产能调控基地挂牌工作。

2.建立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对年出栏 5000-9999 头或能

繁母猪存栏 3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以及广东省现代化美丽

牧场（生猪）、省级以上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生猪）、省级

以上生猪核心育种场（简称“三场”），且用地、生态环境保护、

动物防疫等手续完备，自愿申请加入并通过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

核的，报请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后挂牌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其

中各项手续完备的“三场”经自愿申请可直接挂牌省级生猪产能

调控基地，如符合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有关要求且通过省农

业农村厅审核的，可同时报请农业农村部批准挂牌国家级生猪产

能调控基地。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于 2022 年 3 月底前，

组织完成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挂牌工作，此后每年 3 月底前完

成上一年度新增基地挂牌和退出基地摘牌（基地标牌式样及授牌

条件见附件 2）。

市、县级可参照省的做法，结合实际建立相应层级的生猪产

能调控基地。

四、支持政策

（一）维护养殖生产稳定。各地要加强政策服务，保持规模

猪场（户）数量总体稳定，不得违法建设、拆除和擅自改变养殖

用途。确需拆除的，要优化养殖用地选址，安排养殖用地支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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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重建，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要严格监督管理，落实养殖用

地有关规定。规模猪场（户）自愿退出的，各地要根据减少的能

繁母猪产能情况，鼓励、支持其他市场主体新建或改扩建相应产

能的规模猪场（户），确保生猪产能总体稳定。省级以上生猪产

能调控基地确需拆除或关停的，应规划新增或改扩建同等产能的

调控基地，并向省农业农村厅报备。各地要将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建设情况及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二）强化财政资金保障。省、市、县各级要将生猪产能调

控基地作为稳产保供的中坚力量，每年统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畜牧业转型升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相关项目资金，予以优

先支持。当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突发疫病等因素导致全省能繁

母猪存栏量大幅减少（低于保有量 95%）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

损 3 个月（含）以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相关资金对挂牌

的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按照在产产能规模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

贴。省财政通过统筹涉农资金支持生猪稳产保供和产业转型升

级，各市县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统筹各级涉农资金安排生猪转

型升级建设项目或实施临时救助补助。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各地要对各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在信贷投放、保险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重点倾斜。要协调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稳定市场预期，扩大和增加对符合条件的生猪养

殖场（户）的信贷投放，对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经营困难的生猪

养殖场（户）和屠宰加工企业，不得随意限贷、抽贷、断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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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广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真猪贷”、养殖圈舍、土地经营权

等银行创新产品落地实施，发挥“生猪保险+期货”、生猪期货

等金融衍生品风险保障功能。加强农业基金对生猪养殖场的投

资，积极辅导生猪产业经营主体上市融资、发债融资。深入推进

实施生猪养殖保险，实现养殖场（户）愿保尽保，简化赔付流程，

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要及时足额理赔。

（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各地要围绕畜牧业“四个转

型”，积极推进畜禽养殖场升级改造，加快淘汰低水平养殖，大

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绿色养殖。持续开展标准化养殖

场和现代化美丽牧场示范创建活动。加快推动屠宰产业提质增

效，引导和支持大中型屠宰企业完善冷链设施，增强屠宰收储周

转能力。支持建设一批生猪跨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园，培育生

猪种业、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配送配套发展的全产业链项目。

强化畜牧业宣传推介和促销工作，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延伸

产业链条，促进“优质优价”，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其他调控生猪产能的政策措施。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督导考核。各地级以上市要结合实际制定本级生

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和规模猪场（户）保有

量等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区、市），并督促落实。各市制定的

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于 2022 年 3 月

底前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省农业农村厅将能繁母猪存栏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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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猪场（户）保有量指标列入省对各市的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二）保持政策稳定。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保持现行有效的用

地、环保、金融、交通运输等生猪产业长效性支持政策不变，防

止政策“急转弯、翻烧饼”，越是在生猪养猪场户困难的时候，

越要保持扶持政策的稳定性，千方百计帮助养殖场户克服困难、

渡过难关，避免养猪场户过度淘汰母猪，损害生猪基础产能。

（三）加强监测预警。省农业农村厅及时发布生猪生产、屠

宰、市场各环节监测信息，向各市反馈能繁母猪存栏量和规模猪

场（户）保有量等月度数据变化情况。各市、县参照农业农村部

和省农业农村厅的做法，开展生产监测并向辖区内各县（区、市）

反馈相关数据。要在人员、经费和平台等方面，支持完善生猪生

产和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强化监测数据采集、分析、形势会

商和信息发布，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和供应情况，视情况启动相

应政策措施。针对行业热点和突发性事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并

加强宣传报道，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四）做好技术指导。各地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做好

生猪生产供应形势分析研判，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强宣传，科学

引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有序出栏。要组织做好技术指

导服务，指导养殖场（户）合理调整猪群结构，及时淘汰低产母

猪，顺势出栏肥猪，优化生猪产能。要继续做好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推进科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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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加强成本控制和效益管理，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节本

提质增效。

本实施方案自 2022 年 1 月 31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附件：1.各地级以上市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调

控目标

2.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标牌式样及授牌条件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 月 1 月 25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农业农村部，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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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地级以上市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户）
保有量调控目标

市别
全市能繁母猪

保有量（万头）

全市能繁母猪

最低保有量

（万头）

全市规模猪场

（户）

保有量（个）

备注

广州市 2.61 2.35 22

1.国家下达我省生猪产能调控目标：

“十四五”期间，全省能繁母猪保有

量稳定在 190.00 万头左右，最低保

有量不低于 171.00 万头，规模猪场

（户）保有量不低于 4500 户。

2.各市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各市

2021 年生猪存栏目标占全省目标的

比例*50%+2020年年末统计部门公布

的各地能繁母猪存栏量占全省能繁

母猪存栏量的比例*50%)*190.00（全

省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

3.各市能繁母猪最低保有量=各市能

繁母猪保有量*90%。

4.各市规模猪场（户）保有量=各市

2021 年 9 月在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

联直报信息平台，上报的实际在产规

模猪场（户）占全省实际在产规模猪

场（户）的比例*4500(全省规模猪场

（户）保有量目标)。

5.深圳市生猪产业均在深汕合作区。

根据省统计部门数据和 2021 年 9 月

农业农村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

台的数据，将汕尾市相应调控目标，

调整到深圳市。

6.全省能繁母猪保有量和最低保有

量超过国家下达目标，主要是因为河

源市主动调高目标。

深圳市 0.45 0.41 1

珠海市 0.52 0.46 5

汕头市 2.41 2.17 18

佛山市 4.96 4.46 77

韶关市 18.15 16.34 500

河源市 8.50 7.65 153

梅州市 11.50 10.35 220

惠州市 9.67 8.71 88

汕尾市 4.66 4.19 47

东莞市 0.07 0.06 1

中山市 0.10 0.09 4

江门市 13.36 12.03 443

阳江市 13.52 12.17 560

湛江市 21.88 19.69 490

茂名市 30.00 27.00 568

肇庆市 15.21 13.69 335

清远市 14.80 13.32 626

潮州市 2.42 2.17 50

揭阳市 6.19 5.57 87

云浮市 10.14 9.12 205

全省合计 191.12 171.99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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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标牌式样及授牌条件

材质：铜质

规格：50 厘米×70 厘米平面焊边

工艺：外抛光内拉丝

厚度：1 毫米

文字：1.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长 7.2 厘米×宽 4.5 厘米，

华文楷体，红色；2.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长 2.2 厘米×宽 2.1 厘

米，方正黑体，黑色；3.二〇二二年三月（注：从 2023 年起每

年 3 月份增补或退出一次），长 2.2 厘米×宽 2.1 厘米，方正黑

体，黑色。

授牌条件：年出栏 5000-9999 头或能繁母猪存栏 300 头/以

上的规模养殖场和“三场”，经自愿申请加入并通过审核的，进

行挂牌。挂牌猪场要每月及时准确报送存栏、出栏等生猪生产信

息，并按照要求配合开展产能调控工作。


	2.各市能繁母猪保有量目标=(各市2021年生猪存栏目标占全省目标的比例*50%+2020年年末统

